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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

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

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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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

者）（第一期） 

1、债券总额：20亿元。 

2、债券期限：3年期。 

3、起息日期：2021年7月21日。 

4、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4年每年的7月21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5、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4年7月21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 

（二）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一） 

1、债券总额：6亿元。 

2、债券期限：3年期。 

3、起息日期：2022年3月11日。 

4、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5年每年的3月11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5、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5年3月11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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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二） 

1、债券总额：14亿元。 

2、债券期限：5年期。 

3、起息日期：2022年3月11日。 

4、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7年每年的3月11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5、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7年3月11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四）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1、债券总额：10亿元。 

2、债券期限：5年期。 

3、起息日期：2022年6月2日。 

4、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7年每年的6月2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5、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7年6月2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五）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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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券总额：10亿元。 

2、债券期限：3年期。 

3、起息日期：2023年2月22日。 

4、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4年至2026年每年的2月22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5、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6年2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6、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六）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乡村振

兴公司债券（第二期） 

1、债券总额：5亿元。 

2、债券期限：5年期。 

3、起息日期：2023年9月18日。 

4、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4年至2028年每年的9月18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5、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8年9月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6、增信措施：本期债券不设定增信措施。 

7、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用于乡村振兴领域相关项目的建设、

运营、收购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用于乡村振兴领域的金额达到募集资金总额的

70%。 

（七）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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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券总额：10亿元。 

2、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3、起息日期：2023年11月3日。 

4、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4年至2028年间每年的11月3日。若债券

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4年至2026年每

年的11月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息） 

5、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8年11月3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26年11月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6、增信措施：本期债券不设定增信措施。 

7、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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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大事项 

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董事长李鸣琴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党委委员、

副董事长李鸣琴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成都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知悉调查的进展及结论。 

李鸣琴，男，土家族，1972年 1月生，重庆秀山人，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

历。1993年 7月参加工作，1993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3年 7月至 2002年 2月，先后在成都红旗玻璃厂、成都市府南河管委办

工作； 

2002年 2月至 2008年 4月，历任成都市府南河综合整治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办公室主任、财务部经理，成都市府南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财

务部主任、总经理助理，成都干道建设开发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2008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历任成都城投地产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

副主任，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成都燃气

公司董事，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综合办公室主任、董事、

副总经理； 

2017 年 12 月至今，历任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副董事长，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二）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说明，此次党委委员、副董事长李鸣琴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的事项不会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亦不会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目前，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秩序良好，并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内部控制制度等要求开展工作，确保生产经营的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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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作为21兴城G1、22兴城01、22兴城02、22兴城03、23兴城01、

23兴城V2和23兴城03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

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21兴城G1、22兴城01、22兴城02、

22兴城03、23兴城01、23兴城V2和23兴城03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21兴城G1、22兴城01、22兴城02、22兴城03、23兴城01、

23兴城V2和23兴城03公司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作出独立判

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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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董事长李鸣琴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